105年屏東縣東港鎮運動大會路跑賽競賽簡章
1、 活動目的：
(1) 為提倡國民動態休閒活動，培養國民終身運動習慣，且有別於傳統競技項目。以創意活動內容並結合地方特色觀光產業等，以鼓勵國民參與運動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2) 藉由舉辦健康路跑賽事活動，提倡健康運動、建立情緒紓解管道，調適累積的壓力，利用競賽方式吸引優秀跑者參與；及全民健康短程路跑，老少齊聚走出戶外。在既競爭又休閒的活動下，欣賞大鵬灣優美的景色，並健全我們的環境與體魄。強化國人心靈健康。
2、 指導單位：縣議員林蔡鳳梅服務處、屏東縣東港鎮民代表會

3、 主辦單位：屏東縣東港鎮公所
4、 承辦單位:屏東縣東港鎮體育會

5、 協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屏東縣東港鎮衛生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港安泰醫院、東港輔英醫院、東港高中等。
6、 競賽組別及路線規劃：
(1) 公開組(15公里)：東港鎮公所(起點)-成功路-左轉新興三街-右轉水源路-右轉船頭路-嘉興路-左轉大鵬灣環灣道路-大鵬灣管理處-落日灣(補給站)-三孔橋-橋亭-濱灣公園（水站）-鵬灣跨海大橋-鵬灣跨海大橋上橋處(補給站)環灣道路-左轉嘉興路(水站)-右轉共和街-左轉中山路-新盛街-右轉東港鎮公所(終點)。(附件六)
(2) 健康組(3.5公里)：東港鎮公所(起點)-右轉成功路-左轉新興三街-右轉水源路-右轉船頭路-右轉嘉新路-右轉共和街-左轉中山路-右轉東港鎮公所(終點)。(附件七)
六、賽務計畫:
(一)參加對象：凡中華民國境內外人士，身心健康熱愛路跑活動者，均歡迎參加(未滿18歲須附家長同意書)。
(二)活動日期：105年10月30日(星期日)上午07:00開跑。
(三)報名日期：公開組:6月20日至8月19日止或額滿截止，歡迎全國愛好路跑者報名；
健康組：即日起日至105年08月19日止（或額滿截止）。
(四)參加人數：公開組：1000人，健康組:1000人。
(五)活動起、終點:東港鎮公所。
(六)活動會場停車資訊:
	新基高中停車場
共和社區停車場
	小型車
	機車

	容納數量
	400部
	500部


七、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說明

	105/10/30

上午
	05：00~05：30
	工作人員集合
	於活動會場集合

	
	06:00~07：00
	選手寄物
	大會提供寄物服務

	
	06：40-07：00
	開幕式
	熱身活動、長官致詞

	
	07：00
	公開組起跑
	限時2小時40分完成

	
	07：10
	健康組起跑
	限時1小時完成

	
	09：00
	頒  獎

	
	11：00以前
	場地復原
	


八、競賽分組：
(一)年齡：
1. 公開組(15公里）:需年滿16歲以上(89年次出生)身心健康熱愛路跑活動者，皆可報名參加。
2. 健康組（3.5公里）:設籍東港之鎮民不限年齡，身心健康者，皆可報名參加。
       ＊公開組:未滿18足歲：（民國87年次以後出生者），須附家長同意書始可報名。
       ＊健康組:未滿12足歲：（民國93年次以後出生者），須由家長陪同始可報名。
    (二)競賽項目：
	比賽分組
	公開組（15K）
	健康組（3.5K）
	備註

	報名限額
	1,000位
	1,000位
	

	報名費
	800元
(含晶片押金100元，賽後憑晶片退還押金)
	免報名費；限東港鎮民參加

	公開組:開放全國愛好路跑者報名。


	
	紀念衫、號碼布、衣保卡、別針、運動毛巾、完賽獎牌、完賽證書、餐點、伴手禮(東港名產)
	紀念衫、餐點
	

	年齡限制
	須年滿16歲；(民國89年以前出生)；未滿18歲，須附家長同意始可報名
	無年齡限制，但未滿12歲須由家長陪同參賽
	

	完跑限時
	2小時40分
	1小時
	

	集合時間
	AM 06:40
	AM 06:40
	

	起跑時間
	AM 07:00
	AM 07:10
	

	關門時間
	AM 09:40
	AM 08:10
	


＊於起跑時間起至限時時間內未完成賽程者，將予關門沒收比賽，選手不得異議。
(三)競賽分組:
	組別
	公開組
	健康組

	
	年齡
	組別
	年齡
	年齡

	男A組
	65歲以上，
民國40年次（含）以前
	女A組
	55歲以上，
民國50年次（含）以前
	不限

	男B組
	60~64，民國41~45年次
	女B組
	46~54，民國51~59年次
	

	男C組
	50~59，民國46~55年次
	女C組
	36~45，民國60~69年次
	

	男D組
	40~49，民國56~65年次
	女D組
	26~35，民國70~79年次
	

	男E組
	30~39，民國66~75年次
	女E組
	16~25，民國80~89年次
	

	男F組
	16~29，民國76~89年次
	
	
	


九、報名辦法:
(一)本賽事1.公開組: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www.ibodygo.com  就是愛動 。

          2.健康組；限東港鎮民；一律於東港鎮公所報名。
(二)報名時間：公開組:6月20日至8月19日止或額滿為止。
歡迎東港鎮及全國愛好路跑者踴躍報名。
(三)繳費方式：ATM轉帳，請依報名系統指示操作。
(四)繳費期限：從報名完成後繳費期限為4天；超過繳費期限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報名資格。
(五)報名手續完成者(即繳費完成後)，不論任何理由，均不得要求更換參賽者、參賽項目、衣服尺寸或退費。
(六)競賽組別部分，請選手報名時確實填寫相關資料，不得填報不實資料造成賽事不公，主辦單位若於賽前發現選手填報不實，將取消其比賽資格，若於賽後發現，則取消比賽成績，並追回所得獎項(含獎牌、成績證明、獎金及獎品等)，當事人不得異議，其所遺之名次及獎項將依序遞補。
十、獎勵：
(一)公開組總排名獎金
	組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第7--10名

	男子組
	5,000
	4,000
	3,000
	2,000
	1,500
	1,500
	1,000

	女子組
	5,000
	4,000
	3,000
	2,000
	1,500
	1,500
	1,000


(二)分組獎勵:
(1)公開組依年齡，分男子組6組，女子組5組，共11組；健康組不分組。

(2)公開組分組錄取，每組報名人數20人以內錄取1名，每增加10人再增加錄取1名，每組上限錄取8名，頒發獎狀、獎金如下。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八名

	公開組
	男子組
	獎狀乙張
獎金：700元
	獎狀乙張
獎金：500元

	
	女子組
	
	


         ※如已獲得總排名次獎勵者，不列入分組獎勵名次計。
         ※健康組不分名次，不頒發獎狀及獎金。
十一、場務計畫
(1) 起終點暨補給站位置(共四站，每站配置工作人員6~8人)
	
名稱
	地點
	設備

	起、終點
	東港鎮公所
	活動主舞台、起終點拱門
活動帳棚、簡易醫療站、
主視覺看板

	公開組補給站及水站
	1. 落日灣(補給站）
2. 濱灣公園（水站）
3. 鵬灣大橋上橋處（補給站）
4. 嘉興路(水站)
	簡易醫療站、活動帳棚、
摺疊桌椅


(二)交維計畫
1、公開組(15公里)路線：東港鎮公所(起點)-成功路-新興三街-水源路-船頭路-嘉新路-左轉大鵬灣環灣道路-落日灣(補給站)-三孔橋-大鵬灣管理處-橋亭-濱灣公園（水站）鵬灣跨海大橋-鵬灣跨海大橋上橋處(補給站)環灣道路-嘉新路(水站)-共和街-中山路-新勝街-東港鎮公所(終點)。
2、健康組(3.5公里)路線：東港鎮公所(起點)-成功路-新興三街-水源路-船頭路-嘉新路-共和街-中山路-新盛街-東港鎮公所(終點)。
	項目
	地點
	管制時間
	管制方式

	管制路段
	新勝街-東港鎮公所(起點)-成功路-新興三街-水源路
	05:00-10:30
	1.道路封閉
2.請警察同仁或警義交人員協助各路口指揮車輛

	管制路段
	中山路-船頭路段南向外側道路管制，開放內到通行
	06:00-08:00
	1. 擺放交通錐

2. 外側道路管制

	管制路段
	環灣道路全程車輛不管制
	
	3. 路跑全程只使用自行車道

	公開組繞環灣道路行人、自行車道一圈
	嘉新路-左轉環灣道路
	06:30-09:30
	1.各路口車輛管制讓選手先通過2.引導選手左轉路線

	行人、自行車道
	環灣道路(繞行一圈後)-左轉嘉新路
	06:30-09:30
	1.管制環灣道路路口車輛，讓選手優先通過

2.引導選手路線左轉

	道路外側，選手靠右側道路
	嘉新路(水站)-右轉共和街-左轉中山路-右轉新盛街-東港鎮公所(終點)。
	06:30-09:40
	1.管制路口車，讓選手優先通過

2.提醒選手靠右注意車輛


  (三)安全衛生計畫
 (1) 保險：
1. 比賽期間，大會將為所有參賽選手投保活動綜合責任保險
2.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

3.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五百萬元。
4.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

5. 保險期間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九千萬元。
(2) 醫療：
1. 照護人員配置
	項目
	地點
	人數
	時間

	救護車1台
	鎮公所(起終點)
	2
	07:00-08:30

	救護車1台
	鵬灣跨海大橋上橋處
	2
	07:30-09:30

	醫護站
	   鎮公所(起終點)
	2
	07:00-08:30

	醫護站
	鵬灣跨海大橋上橋處
	3
	07:30-09:30

	機車巡邏（配置AED）
	會場至鵬灣跨海大橋
	2
	07:00-09:30

	機車巡邏（配置AED）
	大鵬灣跨海大橋至嘉興路段
	2
	07:00-09:30

	機車巡邏（配置AED）
	嘉新路段至起、終點
	2
	07:00-09:30

	合計
	
	17
	


2. 救護方式：發現選手受傷後，立即實施現場初步緊急救護，傷勢較嚴重者，由大會救護車載送至醫院。
3. 鄰近指定醫院：東港輔英醫院、東港安泰醫院、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4. 後送管制：傷病患送至醫院後由大會工作人員與傷病患及醫院保持聯繫，直至傷病患出院。
   後送醫院:東港輔英醫院、東港安泰醫院、屏基醫院、高雄長庚醫院、小港醫院等。
5. 設置醫務組，隨時監控賽況，並設組長一人，統籌負責醫療救流程
(3) 其他安全措施
1. 行政團隊負責監控全程賽事，確保賽事執行之公正與安全性
2. 設立最後人員抵達巡視功能
A. 緊急事件處理計畫
˙大會服務中心電話通知消防隊及當地管區派出所前往處理。
˙工作人員封鎖此區。
˙醫護人員及安全警衛人員隨時待命。
˙若以爆炸如同「縱火事件」處理。
B. 活動後復原計畫
˙為避免破壞現有路面及公共設施，現有活動告示牌及使用工程架設，都以活動方式搭設。
˙活動結束後，迅速的將活動場地復原。
˙大會使用環境，包含設置起終點、檢查補給站、路標旗幟等行為，均以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為最高指導原則。
˙於賽事結束後，配置最後檢查人員，沿線巡視並處理垃圾。
C. 其他事項：
˙賽事當天AM05：30於活動會場開始提供選手衣物保管服務(每人限寄放一袋)，選手出示本次活動號碼布，並經活動人員確認後接受衣物保管，領回所寄放衣物時也必須出是本次活動號碼布，經工作人員在核對後才可領回保管衣物。(※、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大會蓋不負責)。
˙本賽事路線須具備高度體能程度，參賽者須評估自身健康與體能狀況(並於賽前簽署相關醫療聲明)，有心血管等相關疾病者，不宜參加。
˙本賽事如遇雨天，照常舉行；惟倘遇天災導致賽事延期或取消比賽將於官方網站公告之，選手不得異議。
D. 本次賽事由東港鎮體育會承辦：
1. 設置指揮中心：於司令台舞台旁
a.總指揮：楊明順   0910- 880943
b.執行總幹事：郭武龍 0963-116727
c.副總幹事 ：洪天佑   0919- 750777
d.後備補給 ：洪毅男   0935-992275
e.救護組  ：蘇娜鴻    835-2310
f.安全維護組：涂愛慧 巡官   832-2481
2. 每組配置無線電，以利緊急聯絡。
十二、報到及物品領取方式:
(一)本賽事一律採郵寄報到，恕不接受現場報到。
(二)寄配送報到費用
	人數
	1-2人
	3-5人
	6-10人
	11-20人
	21-30人
	31-80人
	81人以上

	費用
	100元
	200元
	300元
	400元
	500元
	800元
	1000元


(三)主辦單位將於賽前2016/10/19(三)前將所有物資包裹寄達；請務必填寫正確郵寄地址，若無收到報到物品，請盡速與主辦單位聯絡，比賽當天不設報到處，直接於起跑區準備即可。
(四)報到完成後，相關物資(紀念衫、晶片、號碼布、別針、衣保卡等)請妥善保管，遺失恕不補發。如有報到物品未全數收到，請聯絡主辦單位，將盡速補寄。
(五)活動當天2016/10/30(日)恕不接受現場報到及領取物資。
十三、賽程罰則：凡違反以下規定者，以取消比賽成績及不發給獎勵處理之。
(一)無配戴號碼布於胸前、手腕無配戴折返點信物者，不列入成績計算。
(二)不遵從裁判引導者。
(三)比賽進行中，選手借助他人之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四)報名組別與身份證明資格不符者。
(五)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及工作人員…等）。
(六)頂替他人身份代跑者。
(七)禁止帶寵物（如貓狗…等）進入賽道。
十四、選手申訴:
(一)比賽爭議：競賽中若與比賽規則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均以裁判員為準，不得提出申訴。
(二)申訴程序：有關競賽所發生的問題，須於各組成績公佈三十分鐘內，向大會競賽組提出，同時繳保證金新臺幣參仟元整，由競賽組簽收收執聯；所有申訴以仲裁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若判決認為無理即沒收其保證金，作為大會賽事基金。
十五、選手注意事項：
(一)比賽時請務必將計時晶片綁妥於鞋帶、號碼布配戴於胸前，折返點信物戴於手腕處，以利裁判人員判讀。無任一檢查站時間之參賽者將被取消資格，不予計時，不發給成績證明。
(二)衣物保管：選手若需衣物保管，請自備衣物保管袋，裝妥隨身物品。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概不負責。大會將於2016/10/30(日) AM 05:30～AM07:00接受衣物保管；賽後依寄物憑證領取，並於活動當天AM 11:00前將保管物品領取，逾時不候。若比賽結束時選手尚未領回寄物，大會將以到付方式寄回報名表所記載之處所，並酌收新台幣300元處理費及郵寄費。
(三)參賽選手於收到資料時，請務必核對參賽人員與「號碼布」及「晶片」上姓名、選手編號等資料是否吻合，以免因發放錯誤，導致選手權益受損。若有錯誤時請電洽主辦單位更改。
(四)禁止互換晶片、禁止佩帶他人晶片、禁止1人佩帶2個(含)以上晶片，違者將被取消資格，成績不予計算。
(五)據國際田徑規則165.24條規定，選手起跑時間為鳴槍時間。大會將依據鳴槍開跑時間開始計算時間記錄，並依據此時間記錄做為選手名次成績統計之判定。 
(六)晶片為計時之依據，請確實通過各感應點(尤其繞越過感應點)，沒有按照大會規定使用晶片導致無成績者大會一概不負責。
(七)請選手準時出發，超過起跑時間10分鐘後出發者，大會有權禁止其出發及不予計算成績。
(八)完賽後即時憑「晶片」到成績證明領取處換取完賽證明及晶片押金，AM11:00之後不予補發。
(九)選手未於大會規定時間通過終點者，將不發給完賽獎牌及證書。
(十)比賽前一日請睡眠充足，以保持比賽當日身體最佳狀況。
(十一)比賽當日請視身體狀況量力而為，安全第一，若身體不適者請立即停止競賽。
(十二)請服從裁判、交管、志工及警察的指揮行進。
(十三)請詳讀競賽規程相關規定。
十六、公共意外險：
大會為本次活動針對參賽者於比賽期間投保每人新台幣伍佰萬元之公共意外險。(所有細節依 
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一)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本保險單載明之營業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特別不保事項：
1.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2.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例如休克、心臟病、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活動當天現場將由大會提供必要之緊急醫療救護，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險只承擔因意外所受之傷害理賠。
(三)選手如本身疾患跟第二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選手務必慎重考慮自身健康狀況與安全，並自行加保個人人身醫療與意外保險。大會不為選手進行任何賽前健康評估與檢查，由選手自行承擔參賽風險。 

(四)依據保險法第107條規定，以未滿15歲之未成年人為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15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十七、 大會免責聲明
(一)大會承辦賽事一定會恪忠職守不負跑者所託，將所有可能危及賽事舉行、跑者安危的風險降到最低。在公共意外險的保護傘下，選手因為任何原因受傷、財務損失或死亡者，皆不得向本活動所有相關單位、人員要求任何形式的賠償。意外發生時的求償對象應是公共意外險的承保公司，並強烈建議自行加保。
(二)選手一旦報名，視同同意本次賽事簡章的所有規定。如因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所迫，大會得考量安全等因素而將活動取消、延期或調整賽事路線；若取消賽事將扣除 (含轉帳及其他作業相關手續費)後，無息退回報名費，選手不得異議。
(三)活動若有未盡事宜或最新訊息時，將隨時公布於大會報名網站。
    註:大會保有活動規則最終解釋及修改之權力。
 十八、 個資法及肖像權
(一)個資法：參加者同意接受主辦單位或活動合作單位發佈或傳達給各參賽者活動相關訊息，此一傳達之行為並不違反個資法。
(二)肖像權：大會有權將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之各類媒體播放、展出、登錄與刊物上，參賽者必須同意肖像與成績，用於與本活動有關之宣傳與播放活動上。
(三)若不同意上述兩項事項，請勿報名參賽。 
附件六
15KM路跑競賽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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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3.5KM路跑競賽路線圖

起終點


東港鎮公所





起終點


東港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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